铁西区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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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部分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缓慢。截至督察进驻时，第一轮督察及“回头看”反馈的118项问题中，仍有8项未达到序时进度。（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4个配套办法落实不到位。截止2016年底，省环境保护厅未办理一起按日连续处罚、限产停产、查封扣押、移送行政拘留案件，仅对两起环境违法案件作出一般罚款处理，罚款总额13万元；（2）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监管不力、执法不严、导致燃煤锅炉污染治理工作明显滞后。截至督察时，全省1087台每小时20蒸吨以上非电燃煤锅炉中，有737台未进行除尘改造、412台即为进行除尘改造也未建成脱硫设施，超标排放问题突出；（3）吉林省作为农业大省，秸秆禁烧工作还不够到位。2017年春季焚烧秸秆问题明显反弹，严重影响大气环境质量。

	大型燃煤锅炉达标排放，不出现秸秆露天焚烧现象。

	1.生态环境局铁西区分局加大对生态环境违法等案件办理力度。
2.生态环境局铁西区分局强化煤烟型污染治理，加强20蒸吨以上非电燃煤锅炉日常监管，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放。
3.按照《四平市秸秆全域禁烧工作实施方案》要求，铁西区成立禁烧秸秆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秸秆露天焚烧管控。
4.铁西区工信局组织对全区钢铁行业淘汰落后产能情况开展复查复核。
5.区发改局积极谋划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加快秸秆成型燃料项目建设，推进清洁取暖，提高秸秆综合利用量。
6.铁西区委组织部制定年度绩效管理综合考评实施方案，科学设置相关部门（单位）的考评内容和权重，确保生态文明板块权重在22%以上。
7.生态环境局铁西区分局开展中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案件“回头看”，重点关注“重复投诉”问题，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确保案件结案销号率达到95%以上。

　
	1.2021年至今，铁西区生态分局共立案13起，处罚522297元。
为强化煤烟污染治理，加强20蒸吨以上非电燃煤锅炉日常监管，经查吉林师范大学2台30蒸吨燃煤供热锅炉已经淘汰，并于2022年9月并入四平市华生热力公司热网。
3.2022年6月17日，铁西区下发《铁西区生态安全工作暨生态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调整组成人员名单》，并于2022年9月28日下发，关于印发《四平市铁西区2022年度秸秆全域禁烧行动方案》的通知和《秸秆全域禁烧、全量化处置工作承诺书》，形成铁西区秸秆全域禁烧有关工作情况报告。
4.铁西区工信局对区域内吉林金钢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排查并填报《铁西区推动落后产能退出企业排查表》并要求金钢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淘汰落后产能进行自查并形成自查报告。
5.经铁西区发改局排查铁西区2021年没有秸秆利用项目，铁西区农业农村局填报《铁西区2022年秸秆综合利用企业统计表》。
6.铁西区绩效管理综合考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9年印发，关于印发《四平市铁西区绩效管理综合考评暂行办法》的停滞，2022年6月2日，制定铁西区2022年度绩效管理综合考评实施方案，并制定《2022年度铁西区绩效管理综合考评指标体系框架》。
7.2022年3月3日，下发四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案件“回头看”专项行动方案》。2022年5月20日，铁西区下发《关于上报铁西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案件“回头看”专项行动工作总结的通知》并形成总结。



